武清崔黄口天津市武清区志满地毯厂

“9·20”一般亡人事件调查报告
2025年9月20日，位于武清区崔黄口镇草地村的天津市武清区志满地毯厂发生一起亡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经区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局牵头，公安武清分局、区总工会、区卫健委、崔黄口镇政府组成的武清崔黄口天津市武清区志满地毯厂“9·20”一般亡人事件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开展事件调查分析工作。本次事件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适时介入调查。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有关情况

涉事单位名称：天津志满地毯有限公司（原天津市武清区志满地毯厂，以下简称志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20222MA82JYBP46。注册地址为：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草地村3区3排2号。成立于2025年5月13日。法定代表人：李*强。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包含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涉事单位其他情况
2025年5月1日李*朝（志满公司李*强之子）与房主丁*亮签订合同，租赁车间供天津市武清区志满地毯厂（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为解决供电等限制因素，天津市武清区志满地毯厂于5月13日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死者王*文2025年8月中旬进入志满公司工作，为上布工，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按小时计，每月结算。

（三）人员伤亡情况

该起事件造成1人死亡。王*文，男，58岁，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草地村人，身份证号码：120222********2616。

二、事件发生经过

鉴于事件所涉区域未设置监控摄像装置，根据勘验及询问情况，还原事发经过如下：

志满公司按照生产订单生产地毯复合卷材，通过将不同地毯材料通过复合机胶粘挤压成地毯复合卷材。

2025年9月20日7时许，复合机主操骆选坤开始检查调试复合机。7时20分，王*文、张*千、石*生、李*良（志满公司工人）进入志满地毯公司车间。根据生产安排，王*文、李*良负责上布工作（两人合力抬布料上小推车，推至铁笼连接滚轮），张*千、石*生负责下布工作（将成品搬运上小推车并送成品区）。7时35分，开始生产提花半成品（地毯复合卷材），复合机每5分钟产出一卷成品，9时30分，提花半成品订单生产完成，复合机停机。为准备转换生产白布半成品（同为地毯复合卷材），骆*坤去车间外配胶，李*良去原料间取白布原料，张*千、石*生到车间门口抽烟休息。9时35分李*良卸完原料，走进车间正门，听到车间内有人呼叫一声，遂去查看，发现王*文瘫坐在布料旁边，身体背靠布料，头部下垂，意识不清，嘴唇微动但已不能发声。李*良立即呼喊其他工人救援。张*千、石*生，骆*坤陆续到达现场。9时41分，骆*坤给李*强打电话报告王*文情况，9点43分，骆*坤拨打120。10时许救护车赶到后，王*文昏迷，血压、脉搏、呼吸为零，经半小时现场抢救后送至崔黄口镇医院继续抢救，于11时20分宣布死亡。
三、原因分析及性质认定
（一）原因分析

因现场无监控视频，无直接目击者，调查组通过调取抢救记录、尸表检情况，采取问询、勘验分析等全部行政手段，均不能证明无明显外伤的王*文受到外部能量意外释放造成肌体创伤，结合其日常身体健康情况，推断其死因为自身身体原因猝死。

（二）性质认定

经调查认定，武清崔黄口天津市武清区志满地毯厂“9·20”一般亡人事件排除死者遭受外部能量意外释放造成肌体创伤，排除生产安全事故，其性质为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间歇时，工人自身身体原因猝死的意外事件。



